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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北京服装学院）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咨询
· 委托方：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常畅、许皓源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5-1-0295-P04ZLGJ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北京服装学院）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位于海淀区花园路街道下辖的花园路社区，距北四环约600米，距京藏高速约500米。地块西至海淀小关斜街，东至龙翔路8、11号院，北至龙翔路，南至小关西后街。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7划）第4130号]、《房屋所有权证》[海全字第00212号]，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北京服装学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734.89平方米，建筑面积7476.9平方米，用途为教育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权使用者为北京市皮革工业学校。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北京服装学院牡丹园校区建筑物情况统计汇总表》，现状建筑规模12178.26平方米，其中有证房屋6001.5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5年4月14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7划）第4130号]复印件，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教育用地。另根据委托方联系人介绍，本次评估按照教育用地进行估算，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教育用地。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公共服务类六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本次咨询对象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7划）第4130号]复印件，咨询对象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故土地使用权年期为无年期限制。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海国用（2007划）第4130号]、《房屋所有权证》[海全字第00212号]，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北京服装学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734.89平方米，建筑面积7476.9平方米；另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北京服装学院牡丹园校区建筑物情况统计汇总表》，现状建筑规模12178.26平方米，其中有证房屋6001.5平方米，现状容积率为0.8。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评估中，参照《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关于发布〈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应用有关说明的通知》[北估秘（2021）001号] （以下简称《指引》），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5年4月1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单位面积地价为17996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P1=Ea+Ed+T+R1+R2+R3

= PE+R3
式中：

P1——待估宗地价格

Ea——土地取得费
Ed——土地开发费
T——税费

R1——利息
R2——利润
R3——土地增值
PE——土地成本价格

由于待估宗地为已划拨土地，无需进行年期修正。
（2）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

在《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剩余法思路上衍生技术路线，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扣减土地增值收益的方法评估划拨地价，首先采用剩余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
2.测算过程

（1）运用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土地使用权价格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

根据“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成本逼近法中土地取得费，可选用同区域或类似区域内三个（含）以上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后确定。经评估专业人员收集整理，选取的三个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置与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如下：
估价对象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对三个项目进行比较修正，即：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D
	实例：E
	实例：F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29号
	系数
	永丰产业基地（新）园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1地块
	系数
	永丰产业基地（新）园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2地块
	系数
	北部地区温泉镇HD00-0301-6003等地块
	系数

	交易时间
	2025年4月14日
	100
	2021年8月
	92.91
	2022年5月
	94.47
	2023年5月
	97.0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较差
	9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平方米）
	6734.89
	100
	180055.75
	98
	187577
	98
	156502.608
	98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规则
	102
	较规则
	102
	较规则
	102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
	10277
	8875
	8121

	比较价格
	10993
	12261
	10414
	10303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74036646
	6734.89
	10993
	——
	

	2
	土地开发费
	1495380
	7476.9
	200
	——
	即宗地红线外市政费用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费用，根据待估宗地区域对土地开发成本来估算。

	3
	税费
	——
	——
	——
	——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2318314
	——
	——
	3.10%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9063843
	——
	——
	12%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86914183
	——
	——
	——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
	——
	——
	0%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限年期土地价格
	86914183
	——
	——
	——
	６＋７

	9
	土地价格
	86914183
	6734.89
	12905
	——
	　


（2）运用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
①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679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679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公共服务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III-0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0.8
	用途类别
	教育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072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50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
	1.1345
	依据咨询对象楼层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商业类楼层修正系数表》确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386
	根据咨询对象设定条件、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

	G
	楼面熟地价（地上部分）
	15941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单位面积地价（地上部分）
	17697
	


②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收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咨询对象价格的一种方法。

剩余法基本公式如下：

熟地价值：待估宗地价格=不动产总价-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客观开发利润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26169.15
	7476.9
	35000
	
	（）

	2
	房屋现值
	1553
	
	
	
	（1）至（4）之和*（5）

	（1）
	房屋建造成本
	1742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495
	7476.9
	2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5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不计取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0
	7476.9
	200
	
	

	5）
	相关税费
	22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35
	
	
	2%
	以（1）为基数计算

	（3）
	投资利息
	27
	
	
	3.1%
	单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
	投资利润
	267
	
	
	15%
	以建造成本、管理费用为基数计取

	（5）
	成新率
	75%
	
	
	
	

	3
	交易税费
	1396
	
	
	5.6%
	不动产总价*税率÷1.05

	4
	销售费用
	523
	
	
	2%
	以（7）为基数计取

	5
	购地税费
	
	
	
	3.05%
	

	6
	土地价格
	18649.768
	
	
	
	

	7
	楼面地价
	24943
	
	
	
	土地价格÷建筑规模

	8
	单位面积地价
	27691
	
	
	
	土地价格÷土地面积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咨询对象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剩余法

	估算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算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5
	20

	
	
	2、估算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算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算方法所要求的咨询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算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3
	12

	
	
	2、咨询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4
	12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咨询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3
	12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咨询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咨询结果的现势性
	30
	1、咨询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5～30分；
	3
	16

	
	
	2、咨询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4分；
	
	

	
	
	3、咨询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18
	72

	权重
	20%
	80%


则有：

	咨询方法
	地面土地补偿费
（元/平方米）
	权重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7697
	20%

	剩余法
	27691
	80%

	咨询结果
	25692
	100%


③扣除土地增值收益
咨询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土地增值收益率=25692-25692×25%=19269（元/平方米）
（3）求取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有一定差异，可采用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故本次评估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取权重为80%，成本逼近法取权重为20%，则有：

地面单价 =19269×80%+12905×250% 
=17996（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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